附件：

集安市2024年经营主体奖补资金

安排情况表

	序

号
	项目

名称
	实施地点
	实施期限
	主要建设内容和补助标准
	项目主管部门
	项目实施单位及负责人
	资金来源及规模
	预期效果/实施效果

	1
	2024年经营主体奖补资金
	台上镇、花甸镇、头道镇、清河镇
	2024年
	每家经营主体补助0.8万元。共计补助4家，3.2万元
	相关乡镇街
	相关乡镇街主管领导
	县本级资金
	各帮扶经营主体积极发挥联农带农作用


